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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8_8E_E8_BE_85_E5_c46_580831.htm 应纳税所得额是企业

所得税的计税依据，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应纳税

所得额为企业每一个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

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

。基本公式为: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不征税收入－免税

收入－各项扣除－以前年度亏损 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

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

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均不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应

纳税所得额的正确计算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的税

收负担，并且同成本、费用核算关系密切。因此，《企业所

得税法》对应纳税所得额计算作了明确规定，主要内容包括

收入总额、扣除范围和标准、资产的税务处理、亏损弥补等

。 一、收入总额 企业的收入总额包括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

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具体有:销售货物收入，提供劳务

收入，转让财产收入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利息收

入，租金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接受捐赠收入，其他收

入。 企业取得收入的货币形式包括现金、存款、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技资以及债务的豁免等纳

税人以非货币形式取得的收入，包括固定资产、生物资产、

无形资产、股权技资、存货、不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技资

、劳务以及有关权益等，这些非货币资产应当按照公允价值

确定收入额，公允价值是指按照市场价格确定的价值。收入



的具体构成为: (一)一般收入的确认 1.销售货物收入。是指企

业销售商品、产品、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以及其他

存货取得的收入。 2.劳务收入。是指企业从事建筑安装、修

理修配、交通运输、仓储租赁、金融保险、邮电通信、咨询

经纪、文化体育、科学研究、技术服务、教育培训、餐饮住

宿、中介代理、卫生保健、社区服务、旅游、娱乐、加工以

及其他劳务服务活动取得的收入。 3.转让财产收入。是指企

业转让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债权等财产

取得的收入。 4.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企业因

权益性投资从被投资方取得的收入。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技

资收益，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按照被

技资方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5.利息收

入。是指企业将资金提供他人使用但不构成权益性投资，或

者因他人占用本企业资金取得的收入包括存款利息、贷款利

息、债券利息、欠款利息等收入。利息收入，按照合同约定

的债务人应付利息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6.租金收入。是

指企业提供固定资产、包装物或者其他有形资产的使用权取

得的收入。租金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

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7.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是指企业提供专

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以及其他特许权的使用

权取得的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特许权

使用人应付特许权使用费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8.接受捐

赠收入。是指企业接受的来自其他企业、组织或者个人无偿

给予的货币性资产、非货币性资产。接受捐赠收入按照实际

收到捐赠资产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9.其他收入。是指企

业取得的除以上收入外的其他收入，包括企业资产溢余收入



、逾期未退包装物押金收入、确实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己

作坏账损失处理后又收回的应收款项、债务重组收入、补贴

收入、违约金收入、汇兑收益等。 (二)特殊收入的确认 1.以

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按照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确认收

入的实现 2.企业受托加工制造大型机械设备、船舶、飞机，

以及从事建筑、安装、装配工程业务或者提供其他劳务等持

续时间超过12个月的按照纳税年度内完工进度或者完成的工

作量确认收入的实现。 3.采取产品分成方式取得收入的按照

企业分得产品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其收入额按照产品的

公允价值确定。 4.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

、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

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

财产或者提供劳务，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

的除外。 (三)处置资产收入的确认 自2008年1月1日起，企业

处置资产的所得税处理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

十五条的规定执行，对2008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处置资产

，2008年1月1日以后尚未进行税务处理的，也按此规定执行

。 1.企业发生下列情形的处置资产，除将资产转移至境外以

外，由于资产所有权属在形式和实质上均不发生改变，可作

为内部处置资产，不视同销售确认收入，相关资产的计税基

础延续计算: (1)将资产用于生产、制造、加工另一产品 (2)改

变资产形状、结构或性能 (3)改变资产用途(如，自建商品房

转为自用或经营) (4)将资产在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之间转移

(5)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情形的混合 (6)其他不改变资产所有权

属的用途。 2.企业将资产移送他人的下列情形，因资产所有

权属已发生改变而不属于内部处置资产，应按规定视同销售



确定收入: (1)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 (2)用于交际应酬 (3)用于职

工奖励或福利 (4)用于股息分配 (5)用于对外捐赠 (6)其他改变

资产所有权属的用途。 3.企业发生第2条规定情形时，属于企

业自制的资产，应按企业同类资产同期对外销售价格确定销

售收入属于外购的资产，可按购入时的价格确定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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